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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现有法律法规不完善、民警武力使用缺乏有效的司法保护、警务训练与实战脱节等情况在民警现实执

法中的客观存在，造成民警不敢使用武力或者武力使用不规范，这不仅危及公民和民警个人的人身安全，

还会对现场执法质量和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完善民警武力使用的法律法规、设立“袭

警罪”保障民警行使权力，优化民警武力使用的教育及训练等对策以实现对上述问题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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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十九届五中全会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日益复

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大环境下，国内的

安全、稳定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安危公安系与一半”，

民警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职责，为完成这一光

荣责任，合法、合理使用手中的“枪杆子”显得尤为重

要。因为武力的使用不仅能够更好地应对境内外敌对势

力、分裂势力制造的暴恐案件，也能通过民警权的强制

性、暴力性，对犯罪分子形成威慑，为人民群众营造和

平、稳定的生活环境，更能保障自身的安全。但现实的

情况却让人忧心，公安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
公安机关共有 301 名民警、141 名警务辅助人员因公牺
牲，1.2万余名公安民警和警务辅助人员英勇负伤；2019
年形势依旧不容乐观，有 280 名公安民警、147 名辅警
因公牺牲，6211名公安民警、5699名辅警因公负伤。虽
然公安部已于 2019年 2月正式实施了《公安机关维护民
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针对民警在执法时无法得到有效

保障的问题明确了主体责任，但每年依旧有如此多的民

警牺牲或负伤让人沉思。这固然和当前民警执法环境日

益复杂、暴力袭警频发有关，但也和民警现场处置警情

的武力使用相关联。在日益复杂的现场执法环境中，如

何实现民警在执法过程中既能依法使用武力维护国家法

律尊严、保障社会稳定与公民人身安全，又能维护自身

安全已成为新时代公安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

本文就民警在现场执法过程中武力使用的问题、原因及

改进策略做出分析。 

1  执法过程中民警武力使用的问题分析 

1.1  不敢使用武力 

不敢使用武力表现为在心理上不愿用，在行动上不

敢用。究其原因，民警在使用武力处理现场的过程中一

旦出现意外后果，极有可能导致民警需要负相应的法律

责任，这就导致民警在执法的过程中不敢使用武力。但

是，一些特殊情况下，如果不使用武力就很难有效保障

公民及民警自身安全。在现场执法的过程中，如果出现

一些紧急情况，民警大都是对危险犯进行警示，即使现

场情况极其危险，也多是鸣枪示警，轻易不敢枪击目标，

担心用枪犯错葬送前程。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武川县

2020年 10月 10日的警情通报中，提及该县二份子乡民
警在调解因羊丢失的村民纠纷中，马某贵突然拔出随身

携带的尖刀冲向王某生，民警对其进行制止时，马某贵

将该民警捅倒在地，后又接连捅倒王某、捅伤另外 3 名
在场人员。当场造成一名民警和王某生死亡，另 3 人受
伤（其中 1名伤者在送医途中死亡）。以上事件表明，民
警不敢使用武力，不仅无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也

会使民警自身的生命安全受到侵害。根据对广西某市民

警的抽样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在现场执法过程中是否存

在因为一些因素影响不愿使用武力的状况，有 41.6%的
民警回答存在这种状况。因为如果使用武力一旦造成嫌

疑人或者民警的受伤，在后续的司法调查中会出现一系

列的问题，导致部分民警在现场执法中宁愿选择放弃使

用武力。还有极少数民警在不愿意使用武力的调研中指

出一旦在现场使用武力执法，可能会面临社会舆论的各

种审视甚至是各种无端指责，会对他们后期的执法行为

和执法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民警在执法的时候如果遇

到危险情况果断使用武力处置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很多民警还是会受到诸多因素的

影响而不敢使用武力，导致在执法的过程中频繁出现民

警的伤亡，这种现状出现在维护人民安危的民警身上是

一种非常不正常、不应该的现象。 
1.2  过度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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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使用武力就是民警乱用自由裁量权，超过武力

使用的比例原则对当事人使用武力的行为。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部分民警对于执法过程中的相关法律法规了

解不多，在使用武力的时候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

的选择，导致出现了过当使用武力的状况。例如，2014
年山西省太原市民警王文军的武力过度使用导致群众死

亡的案件。在该案中，因为周某暴力抗拒民警王文军的

执法行为，被王文军按住头部并用脚踩住周某的头发，

当时周某已经失去反抗能力，但脚踩头发的行为依旧持

续了 23分钟，最终导致周某失去生命。过度使用武力不
仅影响到案件处理，也对民警的工作生涯产生了不必要

的影响。根据对广西某市民警的进一步调查，16.8%的民
警对于执法过程中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不是特别的

清楚，只有极为少数的一部分民警对于执法过程中武力

使用的相关法律有着较为清楚的了解。 
1.3  武力使用操作不规范 

武力使用操作不规范主要表现在：首先，现场执法

过程中对嫌疑人进行控制的时候，因为自身的语言或行

为不当，激怒了嫌疑人，使得现场执法工作难以正常的

进行。其次，在使用武力时不够规范，存在对嫌疑人随

意击打的现象，有些还导致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

发生在上海市松江区的民警“一招擒拿”抱娃妇女摔落

孩子的事件。2017年 9月 1日，松江公安分局交警支队
民警带领辅警在九杜路涞坊路附近开展违法停车整治

时，遭一名违停女性车主暴力阻挠，民警在控制该女子

过程中未顾及其手中怀抱儿童的安全，致使女子与儿童

倒地。最后，在强制嫌疑人的过程中，随意的对嫌疑人

进行指点。这些不规范的行为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甚

至会激化警民矛盾，对现场正常有效的执法是非常不利

的。所以在执法过程中应根据要求合理的使用警械。根

据对桂林市民警的调查显示，在执法过程中由于不规范

的使用武力导致现场出现矛盾激化，影响着案件的处理，

而被处分的民警不在少数。 
1.4  武力使用缺乏安全防范意识 

安全防范意识是民警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最为重要的

意识。在执法的过程中民警首先应该提高自身的安全意

识，重视安全隐患所造成的后果，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在现场执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安全隐患非常大的案

件，一些暴乱分子对于民警现场执法的抗拒可能最终会

演变为对民警的伤害行为。民警在执法的过程中应该加

强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只有在执法中保证自身的安全才

能最终保证人民的安全。例如，重庆渝北区民警杨雪峰

被摩的司机张某用刀杀死的案件。2018 年 2 月 18 日重
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石船公路巡逻大队副大

队长杨雪峰上午带领民警、辅警在石船镇渝长东街十字

路口疏导交通时，见群众张某驾摩托车违法搭乘 2 人，

杨雪峰上前纠违，并让其到大队接受处理。张某不满，

回家拿了尖刀赶回现场，杨雪峰未保持高度警觉，拉开

与张某的人身距离，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尤其从当前

民警执法的现实状况来看，因为执法人员的紧缺，在执

法过程中会出现民警少于嫌疑人的现象。面对此种情景，

民警更应该重视安全问题，在使用武力进行执法的时候

不仅仅要做到无畏，更要确保自身不会受到伤害，在不

激化嫌疑人抵抗情绪的情况下采用相应的武力等级规范

进行现场执法。 

2  现场执法过程中民警武力使用存在问题的原因

分析 

2.1  民警武力使用依据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人民民警法》《人民民警使用警械和武器条

例》《公安机关人民民警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

程》是我国民警现场执法主要依据的法律类文件，但还

不是特别的完善，并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现场

执法环境，造成很多民警在执法过程中会有所顾忌，不

敢使用武力进行相关处理，直接影响到民警正常执法工

作的开展，一些特殊情况还会对民警造成一定的危害。 
首先，对于民警使用武力的法律界定不是特别的明

确。现行的《人民民警法》及《人民民警法》（修订草案

稿）中没有明确规定民警在现场执法中武力制止犯罪行

为的性质，导致民警在执法过程中使用武力的时候出现

了该不该使用，哪种情况该使用什么样的武力进行处理，

哪种情况不能使用等问题。由于上述规定的不明确导致

民警在使用武力之后产生的一定后果会对其自身产生影

响。如果不使用武力则会使案件的处理变得非常麻烦，

甚至出现人员伤害，出现了矛盾的现象，对案件的处理

是非常不利的。 
其次，对于民警使用警用器械较为模糊、缺乏实操

性。现行《人民民警法》没有制定武力使用的操作规范，

《人民民警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虽然规定了某些情境

下可以使用武器，但并没有对于民警执法过程中警用器

械的使用进行详细明确的规定，导致在执法过程中出现

一些器械使用不当，或者是在出警过程中佩戴警用器械

的时候佩戴不当，甚至不知道应该佩戴哪些器械等问题。

因为相关规定的缺乏，导致民警在使用武力进行执法的

时候出现了犹豫和畏惧的现象，使得执法现场出现难以

及时有效控制的局面，给了一些嫌疑人可乘之机，造成

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甚至造成民警和人民群众被伤害。 
2.2  民警武力使用的司法保护乏力 

当前，我国对民警执法活动在司法层面并没有特殊

的保障性规定，把侵害民警权益的行为仅作为“妨碍公

务”来认定，致使实践中对扰警、袭警的认定极其困难，

对扰警、袭警行为的处罚力度也明显不足。由于缺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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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司法保护，使得民警在执法过程中使用武力的时候

会出现该使用而不敢使用的现象。相关司法制度对民警

执法过程中的保护力度不足，对民警的辱骂、侮辱、推

搡、撕扯等行为的违法成本很低，这直接助长了在现场

执法过程中民警被辱骂的现象的发生，严重的甚至还袭

击民警，造成执法人员的伤亡，使其安全得不到有效的

保障。事后，在对一些袭警的不法分子进行相关处理的

时候，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该如何处理，只是根据

现有的法律中有关“阻碍执行职务”的规定进行处理，

其处理力度不是特别的大，导致一些不法人员对于袭警

性质的严重性认识不够。还有相关司法部门在进行民警

权力维护的时候，内部认识不够一致，导致在进行处理

的过程中都是比较机械的按照现有规定进行处理，并不

能真正做到维护民警的自身相关权益。由于司法保护相

关制度的缺失，致使民警在执法过程中有所顾忌，产生

“百功不抵一过”的观念，最终损害的是民警的执法权

威。根据相关调查，14.1%的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因为使用
武力而被投诉，因投诉而被处罚的占到 8.9%。如果在执
法过程中使用武力得不到有效的司法保障，使民警在执

法过程中不敢使用武力，这就出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的现象，严重的影响着民警执法的质量。 
2.3  武力使用的教育及训练不能满足现实要求 

武力使用是民警必须要掌握的执法技能，不论是在

警校还是在职都需要对武力的使用能够熟练的掌握，并

且熟知相关法律，在执法过程中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对民警武力使用的培训，我国还是较为重视的，并贯穿

从警始终。民警武力使用的培训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

分别是民警学校学习阶段、新入警培训阶段、民警入职

的工作中，但在警校对其武力培训大都偏理论化，对实

战的训练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而在新入警阶段和民警入

职后的培训，由于培训时间相对较短，强化其武力规范

使用又显得不足，导致很多警员在实战的过程中还是会

出现对于武力的使用不当而造成自身受到伤害的现象。 
一是在警校期间的武力学习实战演练过少，不能很

好的满足现实工作过程中的需求。使其在实战过程中对

武力的使用不够熟练，很难及时的对所处环境做出判断，

选用合适的武力进行问题的处理。 
二是在新警培训阶段的武力使用课程，由于缺失规

范的口头制止犯罪的培训，徒手控制与武力使用的教学

也是简单操作教学，这就导致一些警员在进行执法的时

候出现语言不当而激怒嫌疑人，使得执法现场的状况出

现难以处理的局面。并且，大多的训练都是比较偏理论

化的，对于实战的演练还是不够，导致在实战的过程会

出现不必要的一些问题，甚至影响到执法工作的正常开

展，进一步影响了执法工作的质量。 
三是在职阶段的武力使用培训，很多民警对这个阶

段的武力培训认识不够到位，将在职阶段的武力培训认

为是一种间接性的休息，导致很多民警在进行训练的时

候不够重视，只是为了应对任务而已。同时部分地区对

于民警武力实战的训练重视程度不是特别的高，导致其

对于武力的使用成了纸上谈兵，不能熟练的进行相关武

力的使用，以及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对武力设备的使用也

不够娴熟。根据实际的调查分析，很少有单位每年会定

期举行相关的培训，这就使得民警在实战过程中武力的

使用不能合理的进行相关的选择。为使民警在执法过程

中能够有效的开展执法工作，应该加强其武力实战的培

训，使其在实战过程中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迅速的做出正

确的反应，进而有效的提高执法质量。 

3  改进现场执法过程中民警武力使用的措施 

3.1  完善民警武力使用法律法规 

民警执法过程中相关法律规定是其执法的保障，是

对民警执法过程中武力正确使用的一种规范，所以相关

部门应该结合实际执法的需求，加强对我国民警执法过

程中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完善，使其在执法过程

中能够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改善我国因为相关执法法

律规定不够完善而造成一系列的执法问题的出现。现行

的《人民民警法》对民警武力使用规定过于笼统，经过

2016年修订的《人民民警法》虽有补充，但对武力使用
级别的规定依旧缺乏实操性。《公安机关人民民警现场制

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虽然将现场执法使用武力分

为四个级别，但这四种级别武力的选择需要民警进行主

动裁量，裁量避免不了误差，尤其是在形势多变的执法

现场，不明确的规定使其在进行选择的时候不能及时迅

速的做出反应，很多时候会严重耽误合适的执法时机，

使得执法工作开展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所以，在哪种情

况下该使用什么样的武力设备，在哪种情况下该使用什

么样的武力进行执法制止嫌疑人进一步犯罪，都应该进

行相应明确的规定，避免模糊规定的存在，这有利于降

低民警在执法过程中武力选择时候的非技术性干扰和困

惑，提高武力使用的果敢，提高执法效果，保障执法质

量，能够有效降低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提高执法的安全

系数，为执法工作人员提供很大的安全保障。例如，民

警在现场准备使用制服性武力的时候可以先根据实际情

况，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一些行为对其进行相应罪名的判

定，随后根据判定选择相应的武力设备进行执法，尽可

能的减少对于嫌疑人的伤害，但这对民警武力的要求是

非常高的，需要其有特别熟练的武力技能，在执法过程

中不仅能够准确迅速的做出反应，还能够很大程度上减

少不必要的伤害。我们可以借鉴法律比较完善健全的国

家所制定的有关民警武力执法法律制度的优点，并根据

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优化改善，使其能够有效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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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国的国情发展，有效的提高民警在执法过程中的效

率。 
3.2  落实袭警罪的相关规定，保障民警行使权力 

新修改的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

款中对袭警单独设置法定刑，意味着被呼吁多年的袭警

罪正式确定。袭警罪规定了两档法定刑，一档是 3 年以
下，针对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行为，

一档是 3 年以上 7 年以下，针对使用枪支、管制刀具，
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

行为。从妨害公务罪中将袭警犯罪分离出来，设置一个

新的罪名，对于有效规制袭警犯罪，震慑和打击袭警行

为，保护警察的正常执法与人身安全，保障警察权的实

施，对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维护国家公权力与法律

的权威有重要作用。这将增强人民对于民警执法的法律

权威的认识，使民警放下不敢使用武力的包袱，有助于

民警在执法过程中进行武力的使用。在司法运用过程中，

首先，应注意严格把握袭警罪的犯罪构成与入罪限度，

对于袭警罪与非罪的划分标准，应准确把握，特别是理

清袭警行为的行政规制与刑事规制，同时注意行刑衔接

问题。其次，应注意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区别。尽管

两罪在犯罪构成上有诸多共同点，但区别也十分明显，

体现在其分别保护的对象、客体和要求的行为方式不同。

对于两个罪名的重合部分，可根据想象竞合犯规则，择

一重罪处罚。再次，基于袭警罪的法定最高刑低，若在

暴力袭警时实施杀害亦或是伤害的，应构成故意杀人罪

或是故意伤害罪。当然，在具体使用时，也要注意两罪

的区别，即两罪在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方面、行为

对象方面、犯罪事件方面都应有所不同。最后，不断完

善袭警行为刑事规制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对该行为的行

政规制。建议完善《治安管理处罚法》，增加具体扰警行

为的处罚规定，对该类行为进行从重处理，与一般的妨

碍公务的处罚区别开来，切实保障民警的相关权益。 
3.3  优化民警武力使用的教育及训练 

3.3.1  学习法律、法规提升民警规范意识 
规范执法最主要的就是要依法依规执法，不能根据

自身的主观意志对其进行自由裁量。在实际的执法过程

中民警对法律、规章的了解不是特别的清楚。在进行警

员培养期间应该将应知应会的武力使用法律、法规作为

一门必修课进行学习。对于在职的民警应定期的进行法

律法规的要求与不同的武力使用操作结合起来相关培

训，使其在执法过程中能够进行合理的选择。在学习法

律法规的同时，民警首先要培养自身的规范意识，在执

法过程中首先要保持执法现场的秩序，并且减少语言及

行为的随意和轻浮，有效的提高执法工作人员的公信力。

在具体了解民警需要的基础上，相关单位应加强实战培

训的设置，增加对民警武力使用的培训时间，在培训的

时候选择切合现实执法环境的场地及相应的武力设备，

选择一些资历比较深并且武力娴熟的教官对其进行相应

的训练，提高其执法过程中武力使用的娴熟程度。譬如：

在进行警棍等警械培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使用假人进行

训练，让警员在训练的时候能够进行真实的击打，而不

是只进行动作化的训练，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警员的训练

兴趣，也能够有效地提升规范性训练的质量。 
3.3.2  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增强培训实用性 
当下我国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其在各个领域都得

到广泛的运用。在进行民警实战武力训练的时候选择

相应的信息技术进行使用，能够有效的提高实战训练

的质量。在借鉴情境模拟训练、角色扮演等国外成熟

的民警培训形式和我国香港地区研发的“MINI靴场”
警务实战模拟训练系统基础上，结合我们的实际，利

用相应科技对现场执法的各种情景进行角色扮演，使

其在训练过程中能够有效得看到现实将会面临的一些

状况；同时利用 VR 技术虚拟真实情景，引用一定的
程序设计，对于不同警种在不同情况下武力使用情况

进行模拟，让其在模拟环境下对于发生的状况进行相

应的处理，这样能够有效的发现自身在执法过程中存

在的不足，有针对性的进行相关的训练，及时的改正

自身的缺点，有效提高执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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